规划依据《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建设指标》和《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管理规程》的要求，围绕目标责任体系与制度建设、生态环境质量改善、生态系统保护、生态环境风险防范、空间格局优化、资源节约与利用、产业循环发展、人居环境改善、生活方式绿色化、观念意识普及等方面提出主要任务和措施，符合永城实际，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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